
「雲林縣 2021 年臺灣閱讀節活動」計畫

~【大家一起來說故事比賽】

壹、目的： 為增進民眾親子互動，促進民眾對繪本故事愛好，辦理【大家一起來說

故事比賽】活動，藉由說故事活動，有效轉化閱讀型式，激發學生創意才能，

鼓勵孩子上台演說，提升孩子自我表現的能力與勇氣，並透過繪本閱讀準備，

加深親子感情，同時也能增進親子互動，進而促使家庭共同熱愛繪本閱讀及

說演活動。

貳、辦理單位：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。

參、辦理日期：110 年 12 月 12 日(星期日) 上午 8:45-12:30。

肆、辦理地點：雲林縣文化觀光處圖書館一樓兒童室階梯教室。

伍、參賽對象及組別：(限親子或親師參加，團隊成員最多5人)

一、新住民組：名額至多6組。

二、英文組： 名額至多6組。

三、家庭組：名額至多 6組。(成員有爸爸優先錄取)

四、台語組：名額至多 6組。

陸、報名期限與方式：

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110  年  11 月  29  日 (一 )止，採網路線上報

名(https://reurl.cc/pgqZLb)(報名即同意著作權授權及同意拍攝，報名截止

日後，將於 110 年 12月 1 日前通知錄取名單)

活動聯絡人: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圖資科  康心慈  05-5523213

信箱:ylhg68157@mail.yunlin.gov.tw  

柒、故事主題：

演說故事繪本自行選定，亦可自行創作故事內容

1



1

捌、比賽內容、評審與獎勵：

一、參賽資格：

(一)須由指導老師或家長(法定年齡須滿 20 歲)作為代表人協助上網報名。

(二)每 1 組報名及上台人數至多 5 人，含主講學童及偕同表演者(如指導老師或

家長，可協助繪本故事翻頁等)。

二、表演型式：

用說繪本故事的方式來敘述繪本含義，可加入創意及小型輔助道具等來呈現。

所使用之道具或表演服裝等，應採用可回收材質或以回收再利用之方式創作，

盡量不使用塑膠產品。

三、比賽時限及規則：

(一)現場演說時間以不超過 5分鐘為原則，4分 30 秒時，將按鈴或舉牌提醒。

(二)比賽所需道具，由參賽者及偕同表演者自行攜帶上台。各組上、下台及

擺設、撤離道具時間請勿超過 1 分鐘，前一組下台時，請準備接續的組別

同時上台，並自行注意掌握時間。

(三)各組參賽者，於比賽進行中經唱名 3 次不到者，視同棄權。

四、、錄取名額與獎勵：

1. 第一名：各組錄取1名（共計 3名）禮券 2,000元，獎狀一紙。

2. 第二名：各組錄取1名（共計 3名）禮券 1,000元，獎狀一紙。

3. 第三名：各組錄取1名（共計 3名）禮券 500元，獎狀一紙。

4. 參加獎：餐盒乙份。

五、評審方式與評分標準：

   由現場觀眾於每組故事說演後投票(得票第1名得40分，第2名35，第3名30，

每減一名次少5分，同分列同一最高名次給分)及由3位評審各給予最高20分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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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權限，主辦單位計算分數後公佈名次，現場頒獎領取禮券，獎狀郵寄送逹。

(總分100分)

六、如有提前調整賽程，另由辦理單位公告；流程僅供參考， 各時段活動

依比賽作業實際情形，彈性調整。請參賽者留意連絡信箱的通知訊息，

逾時以棄權論。

時間 內容

08:45~08:55 各組參賽人員報到 各組請於 08:55 前
完成報到。

08:55~09:00 各組參賽人員抽籤 各組抽籤決定上台

順序。

09:00~09:10 主持人開場、致詞

09:10~09:20 調整比賽參賽編號

09:20~11:00 新住民組演說比賽 新住民組(編號 A1~

A6)演說。

11:00~10:40 英文組演說比賽 英文組(編號 B1~B

6)演說。

10:40~11:20 家庭組演說比賽 家庭組(編號 C1~C

6)演說。

11:20~12:00 台語組演說比賽 台語組(編號 D1~D

6)演說

12:00~12:30 總評與頒獎 評審總講評、成績

計算、排名公布及

禮券頒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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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:30~ 散場

玖、注意事項:

一、為維持比賽水準，必要時得以調整獎項或從缺。

二、主辦單位得自行或委由他人於比賽現場進行全程攝影及錄影。

三、報名表單請由指導老師或家長擔任代表人(聯絡人)填寫報名。

四、參加比賽即同意著作權授權及同意拍攝(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，拍攝或製作影片

時，應先取得兒童監護人之同意，方得進行拍攝)。

五、比賽當天參賽者須以現場發音 live 演出，不得使用預錄的方式進行， 但得事前準

備供現場演出之必要音效。

六、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或修正，將以活動網站最新公告為準； 主辦單位對

於活動內容及獎項保有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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